


一、未中标人评审结果及未中标原因

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

评标委员会所有成员总评分的算术平均值（四舍五入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）。按照

评标总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推荐 3名中标候选人。得分相同的，按投标报价由

低到高顺序排列，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，按技术评分项由高到低顺序排列，并按

评分项顺序以此类推。若各项得分仍相同，由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采用随机抽取

的方式决定具体排名。

采购人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

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。

最终综合情况如下：

日照港达船舶重工有限公司、威海鑫霞重工有限公司评审得分较低。

服务内容标准及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“德浮 1200”海上移动平台 2026 年坞修工程采购项目，共 1个包。

二、采购项目清单、船舶资料、厂修过程要求

“德浮 1200”海上移动式平台船舶资料

序号 项目 数据

1 总长 115.6 米

2 垂线间长 101.79 米

3 船宽 42 米

4 型深 7.2 米

5 重载吨 /

6 总吨 15393 吨

7 净吨 4617 吨

8 空船吃水 /

投标单位名称 总分 排名

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威海船厂有限公司 92.60 1

日照港达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89.58 2

威海鑫霞重工有限公司 88.58 3



9 船舶最大高度 /

10 最大吃水 4米

11 出厂日期 2021 年 10 月

12 上次修船时间 2024 年 11 月（水下检验）

13 本次修船等级 特别检验（换证检验）

14 船旗国 中 国

15 船籍港 中国洋浦港

其他详细资料另附。

三、投标方案相关要求

1.投标人需详细描述船舶坞修方案、进度保证措施、质量保证措施、内控管理

制度、后续服务方案等技术方案。

2.投标人需详细描述拟投入本项目设备情况、拟投入本项目人员、以往类似项

目业绩经验等商务方案。

四、服务要求

★1.工程内容报价基准为92黄本，报价时各投标人需按坞修工程单内容进行报

价，工程单中注明据实结算的部分按照工程单中暂估数量进行报价，工程单中没有

且为坞修必须项的，各投标人可根据情况自行添加并注明，如果未进行报价，采购

人将拒绝支付该工程的所有费用。各项工程投标人需仔细填写，不允许出现“待定

或预估”。

2.船舶进、出厂，上下坞安全由中标人负责。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《安全管理

协议》、《防火安全协议》等安全文件。船舶在厂修理期间，中标人应在船舶梯口

处设立动火部位告示牌，中标人负责将每天动火部位标注在告示牌上，并注明看火

责任人。双方加强联系与沟通，特别注意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坠落和意外伤亡事

故，确保修船安全。

3.修船期间中标人应提供修船总体计划安排表和每日工作计划安排表，每日三

方碰头会时间由中标人与采购人代表协商确定。

4.船舶进厂后，中标人负责供水、供电，并提供冰机、空调冷却水。

5.对工程单中明确标有工程要求的项目，中标人应按工程要求进行施工，如有

困难应及时与采购人现场机务主管协商。对于有工程要求的项目，如中标人未经得

采购人现场机务主管同意或未按工程要求进行施工，采购人将拒绝支付该工程的所

有费用。

6.对于工程单中标明由采购人提供备件、物料的项目，如未按工程单上的要求



而采用中标人提供备件物料，采购人将不负责因此所发生的费用；未注明采购人提

供备件和物料的项目，由中标人提供。工程单未注明换新的备件、物品，实际需要

换新的，应报采购人现场机务主管批准。

7.中标人应保持修理处所的整洁，由于修理工作造成的污损，应负责清理恢复

原貌。

8.每项工程完工后，中标人应尽快安排报验工作。中标人内部质检部门检验合

格后，方可向采购人/船检报验。船体工程由采购人船舶的大副负责验收，轮机工程

由采购人船舶的轮机长负责验收。每一个报验项目需采购人船舶代表逐条签字确认，

最终汇总成为完整的完工验收单，完工验收单需由采购人船舶至少3人与中标人代表

共同签字并盖章确认。工程报验范围需符合CCS规范及采购人要求，一次报验合格率

≧90%。

9.坞修工程单内注明的项目，各专业修理工程重点检验项目，其他采购人要求

的项目均应提交相应的检修记录、报告等文件，所有检验文件最终应汇总成册，并

制作目录，由中标人签字、盖章确认，一式三份（采购人、船舶、CCS），所有检验

文件均需采购人船舶代表逐页签字确认（两人以上）。

10.船舶离厂前必须按照CCS要求格式提交《无石棉声明》三份供船。

11.所有追加、追减工程均由采购人船舶提出，并由采购人现场机务主管签字确

认，待中标人报价后方可实施，施工前无机务主管签字认可的工程将不予承认。

12.由中标人负责的检修项目，在检修过程中，由采购人负责联系CCS验船师到

厂检验。

13.重要工程，重要设备的拆装、检修，中标人应提供：

1)拆卸、装配、安装（装船）工艺；

2)解体清洁后的检查测量记录（含意见）；

3)换件清单（交采购人签名）；

4)新件检测记录；

5)换件记录；

6)报验通知（含检验单）；

7)测量完成后的复核、装配完成后的检验、安装完成后的检验、试验等环节；

8)试验大纲；



9)试验计划；

10)试验记录、试验报告。

14.换新管路部分，海水管要求热镀锌处理，液压管要求酸洗，其他管路预处理

方式应征得中标人同意。

★15.工程单内注明据实结算的，根据实际发生数量结算。没有标明据实结算的，

要求船厂根据工程项目需求充分考虑，保证工程完成，采购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。

★16.工程单内的项目若工程量减少或项目取消，相应费用应在结算时进行扣

除，若有其他追加项目，该费用可用于其他增项。

17.本项目船只在坞修期间如遇不可抗力（如：特殊天气不能维修），所耽误的

维修时间中标人需书面通知采购人，延误期间的居坞（船台）费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
★18.船舶调遣：投标人船厂所在位置以烟台打捞局为圆心150海里以内的船厂，

“德浮1200”海上移动式平台的调遣费用由委托方承担，若超出该距离的船舶调遣

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并包含在投标总价中（需单独列明）。

★19.双方签订合同后，在实际上坞前10个日历日，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上坞时

间。但中标人需保证在船舶最晚坞修时间2026年5月30日前必须具备船舶上坞条件。

若采购人在商定的日期到达中标人船厂但无法进坞维修，中标人需承担因此产生的

码头费、船舶费等一切费用。

20.投标人坞修过程中所提供材料、设备必须是原厂全新的材料/设备，且必须

符合 CCS 要求。

21.采购人委托的其他检修机构、供货商需进厂时，中标人须予以配合，提供便

利

备注：（1）服务内容不得变更。

（2）投标人须提供相当于或优于以上服务、技术要求，同时填写偏离表。

（3）标注“★”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（4）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不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，保证采购人使用的任何

一部分时，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

诉，其服务行使不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。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侵权指控，投标人需

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。


